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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北京市公安局关保中心 2025年度
“优培计划”面试和专业能力测试有关事宜

一、面试和专业能力测试人员名单

职位名称 职位代码 姓 名 报考序号 笔试成绩

关保中心应

急响应岗
819901711

王乾潞 080122 76.75

叶凌云 074865 73.75

王海静 078246 72.5

刘丁铭 080130 71.5

祝浩然 083696 70

付卓昀 096746 68.25

姚家琦 086158 67.5

丁帅 079547 65.75

二、面试和专业能力测试安排

（一）组织实施

专业能力测试形式为笔试，面试形式为半结构化。

1.专业能力测试时间：11月 28日上午 9:00入场完毕，9:30

专业能力测试开始。未按时入场的，视为自动放弃，取消此次

专业能力测试资格。

2.面试时间：11月 28日下午 14：00入场完毕，14:30面试

开始。未按时入场的，视为自动放弃，取消此次面试资格。

3.地点：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 3号 808大楼。



2

4.携带材料：考生须携带本人身份证、笔试成绩单，承诺

于专业能力测试、面试前提供的资格复审材料等。

（二）合格分数线

本次专业能力测试、面试的合格分数线划定为 60分。

（三）综合成绩计算方式

“优培计划”综合成绩计算方法为：笔试成绩占 30%，专业

能力测试成绩占 20%，面试成绩占 50%。

三、考察和体检

本次专业能力测试、面试考生成绩将在北京市人事考试通

用平台公布，考生可凭报名时的用户名和密码自行登录查询。

面试和专业能力测试结束后，根据综合成绩由高到低的顺

序，按照 1：2的比例确定参加心理测试、体能测试、体检、考

察人选，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四、注意事项

1.公告发布后，如考生放弃专业能力测试、面试资格，请

于 11月 26日前通过电子邮件将放弃声明（PDF格式扫描件）

发送到 gbzx2024zhaolu@163.com。

2.考生应遵守考场规则和候考室纪律，服从工作人员管理。

面试和专业能力测试期间，通讯工具由工作人员统一保管。面

试结束后须立即离开考区，以免影响其他考生。

3.请考生仔细阅读本公告事项，认真做好有关准备，务必

保持报名时提供的联系电话畅通。如有疑问，请电话咨询马老

师，010-5312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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